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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救災資源資料庫系統操作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管理層級

•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防救災資
源資料庫管理規定(第3點)

1. 第一層級(系統管理者)：中央災害防救
業務主管機關

2. 第二層級(填報單位管理者) ：資源所
屬之地方政府，負責指定及督導所屬
機關單位填報

3. 第三層級(填報單位)：填報單位管理者
指定之所屬機關單位，負責救災資源
資料填報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管考規定

•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防救災資
源資料庫管理規定(第6點)

1. 第一層級系統管理者應不定期檢視系
統操作使用情形及查核防救災資源資
料填報情形

2. 第二層級填報單位管理者應定期檢視
填報單位系統操作，查核資源資料填
報及修正情形，另配合第一層級系統
管理者之查核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管考規定

•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防救災資
源資料庫管理規定(第6點)

3. 第三層級填報單位對各項救災資源類
別、項目，應詳細調查填報，避免遺
漏，並應於每月定期調查、檢視及修
正資源資料，防救災資源如有新增、
修正、刪除或異動，亦應主動檢視及
修正。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內政部(第一層級)查核機制

• 內政部112年12月25日內授消字第112
08277272號函

• 今年3月起，由原每月隨機抽查地方政
府3筆資源項目，提高至20筆(含府內
各局、處及單位)

• 各地方政府應依「風災震災火災爆炸
火山災害防救災資源資料庫管理規定」
訂定所屬填報、管理及查核機制，並
督導所屬定期更新資源項目



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本縣(第二層級)查核機制

• 本府113年1月4日府消救字第112011
5705號函

• 藉由系統稽催填報作業功能，於每月5
日寄發電子郵件提醒各單位承辦人於
每月15日前辦理資源存量更新

• 因應中央強化每月抽查機制，今年2月
起，本縣每月隨機抽查10筆資源項目，
並公布抽查結果，各單位除每月落實
資源存量更新填報外，亦應注意是否
受抽查並依限完成回報

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系統登入

正式區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系統登入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系統登入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

1. 各單位應於每月15日前上系統完成救
災資源存量更新

2. 內政部每月抽查各地方政府20筆救災
資源存量及可調度量，抽查作業會在
每月月底辦理(回報期限至隔月月初)

3. 本縣每月抽查各填報單位10筆救災資
源，抽查作業會在每月月初辦理(回報
期限與內政部回報期限會有部分重疊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

• 建議各填報單位於每月1~5日登入系
統，除每月資源存量更新外，可一併
確認是否受內政部及本縣抽查及完成
抽查回報

• 消防局會適時於災防業務LINE群組提
醒尚未回報單位儘速完成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資源存量更新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資源存量更新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資源存量更新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抽查回報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抽查回報)

務必確認，有被抽查到才會有資
料出現，點選回報進入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抽查回報)

確認抽查資源項目後，填報數據請對
照資源存量更新後的數據進行填寫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抽查回報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抽查回報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作業(抽查回報)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單位管理

各單位內部如有承辦人異動，請落實
業務交接及更新聯絡人資料，以確保
可接收Email通知



救災資源資料庫-填報單位管理



Q&A


